
產業生態持續完善
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 「八大工程」具體包括：聚

焦清潔能源領域，實施 「海上風電資源開發建設工
程」，包括 「三峽汕頭南澳洋東海上風電項目」等
8個重大項目，總投資達3009億元，全力打造區域
性能源樞紐。

瞄準臨港經濟區高端製造，推進 「臨港高端裝備
製造產業基地建設工程」，部署 「汕頭海上風電智
慧能源 『四個一體化』項目」 「汕頭海纜生產製造
基地項目」 「粵東海上風電運維基地」等9個重點
項目，總投資160億元，為海洋經濟發展築牢堅實

支撐。
培育新興發展動能，開展 「現代海洋新興產業培

優工程」，包括 「新型功能性海洋生物保健品研發
與現代產業建設及配套項目」 「海洋生物功能食品
建設項目」 「綜保濠江片區東湖智谷項目」等18個
代表性產業項目，總投資306億元，搶佔海洋科技
與產業發展的制高點。

升級傳統漁業模式，推進 「現代化海洋牧場建設
工程」，布局 「汕頭南澳國家級沿海漁港經濟區項
目」 「汕頭瀚海藍色糧倉現代化海洋牧場項目」
「汕頭市錦泰實業產業園」等 13 個現代項目，總

投資 58 億元，引領漁業朝着深遠海、智能化方向

轉型。

海洋經濟多元發展
提升濱海區域魅力，推動 「汕頭灣濱海旅遊景觀

帶提升工程」，建設 「萊蕪灣文旅配套項目」 「樟
林古港文旅建設項目」等 16 個精品項目，總投資
182億元，塑造具有國際化水準的濱海城市名片。

打造休閒旅遊標杆，實施 「南澳國際休閒旅遊島
建設工程」，規劃建設 「洲際酒店」 「祥圓公路」
「南澳島4A國家級旅遊景區基礎設施及配套建設項

目」在內的11個特色項目，總投資50億元，構建南
澳島全域旅遊發展的全新高地。

增強城市綜合功能，開展 「現代海洋城市功能提
升工程」，安排 「汕頭港廣澳港區三期工程」 「韓
江幹流治理工程」 「牛田洋海堤除險加固工程」等
20個基礎設施與服務體系項目，總投資623億元，
全面提升海洋城市的綜合承載能力。

推動流域經濟振興，實施 「梅溪河高質量發展示
範帶建設工程」，建設 「梅溪河兩側環境綜合整治
工程」 「烏橋島新型城鎮化試點建設項目」等11個
生態與產業項目，總投資137億元，打造人水和諧
共生的幸福流域典範。

【香港商報訊】記者羅燊 通訊員汕市宣報道：1月15日上午，汕頭市海
洋經濟工作會議召開。會議集中發布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 「八大工程」 ，共
包含105個項目，總投資約4522億元（人民幣，下同），其中，在建項目30
個、總投資377億元，新開工項目65個、總投資1513億元，謀劃儲備項目
10個、總投資2631億元。標誌着汕頭在深耕藍色經濟、構建現代海洋產業
體系上進入全面發力新階段。

105個項目總投資超4500億

汕頭構建現代海洋產業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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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25(200625)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 B）
公告编号：2026-02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於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

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回购注销原 32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A
股限制性股票共 1,161,948 股，占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
0.01%。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已於
2026 年 1 月 15 日办理完成公司本次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
销事宜。本次注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公司章程、股权激励计划等的相关规定。

3．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9,914,086,060 股
减少至 9,912,924,112 股。

公司於 2025 年 9 月 26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
会议，并於 2025 年 10 月 24 日召开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於调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
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详细内容见
2025 年 9 月 27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的《关於调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及回购注
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57）。

公司於 2025 年 11 月 28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於调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
购价格的议案》。详细内容见 2025 年 11 月 29 日披露在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的《关於调整 A 股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76）。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已於
2026 年 1 月 15 日办理完成公司本次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
销事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0 年 7 月 13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於审议 < 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於
审议 < 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激励计划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

2．2020 年 7 月 29 日至 2020 年 8 月 16 日，公司将 A 股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进
行了公示，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对拟激励
对象名单提出的异议。

3．2021 年 1 月 6 日，公司收到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
司转发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於重庆长安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国
资考分〔2020〕652 号），国务院国资委原则同意公司实施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4．2021 年 2 月 1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於审议 < 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於审议 < 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修订稿）> 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激励计
划修订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5．2021 年 2 月 2 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於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及核查意

见的说明》。
6．2021 年 2 月 18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於审议 < 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修订稿）>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於审议 < 公
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
> 的议案》《关於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股权激
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7．2021 年 2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於调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
的议案》《关於向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
意的独立意见。

8．2021 年 3 月 3 日，公司披露了《关於 A 股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实际授予激励对
象 1,247 人，授予限制性股票 7,619.54 万股，限制性股票上
市日为 2021 年 3 月 5 日。

9．2021 年 8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於
调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和《关於
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10．2021 年 9 月 17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於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1．2021 年 11 月 19 日， 公 司 召 开 第 八 届 董 事 会 第
二十九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於调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数量的议案》和
《关於向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12．2021 年 12 月 21 日，公司完成了原部分激励对象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 103.6 万股的回购
注销工作。

13．2021 年 12 月 30 日，公司披露了《关於 A 股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完成的公告》。实际授予激励
对象 356 人，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 1,776.12 万股，预留
部分限制性股票上市日为 2021 年 12 月 31 日。

14．2022 年 8 月 2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三
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於
调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15．2022 年 8 月 18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於调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6．2023 年 2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二
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於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
的独立意见。

17．2023 年 3 月 3 日，公司披露了《关於 A 股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2023 年 3 月 6 日。

18．2023 年 6 月 20 日，公司完成了原部分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 247.6422 万股的回
购注销工作。

19．2023 年 7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於修订公
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
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0．2023 年 8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於调整 A 股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1．2023 年 9 月 15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於修订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的议案》《关於调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
格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2．2023 年 12 月 5 日，公司完成了原部分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 203.3967 万股的回购注
销工作。

23．2023 年 12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於 A 股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提
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24．2023 年 12 月 27 日，公司披露了《关於 A 股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解
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2024 年 1 月 2 日。

25．2024 年 2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於 A 股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
的议案》。公司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26．2024 年 3 月 2 日，公司披露了《关於 A 股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2024 年 3 月 5 日。

27．2024 年 8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
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於调
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公司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发表了同意
的意见。

28．2024 年 9 月 19 日，公司召开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於调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9．2024 年 12 月 20 日，公司完成了原部分激励对象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 320.2973 万股的回购
注销工作。

30．2024 年 12 月 26 日，公司披露了《关於 A 股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2024 年 12 月 31 日。

31．2025 年 2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八
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於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
就的议案》。公司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32．2025 年 3 月 4 日，公司披露了《关於 A 股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2025 年 3 月 5 日。

33．2025 年 9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於调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提名
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34．2025 年 10 月 24 日，公司召开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於调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35．2025 年 11 月 28 日， 公 司 召 开 第 九 届 董 事 会 第
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於调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公司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发
表了同意的意见。

36．2025 年 12 月 30 日，公司披露了《关於 A 股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解
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2026 年 1 月 5 日。

37．2026 年 1 月 15 日，公司完成了原部分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 116.1948 万股的回购注
销工作。

二、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说明
1．回购注销原因
根据公司《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

下简称“《激励计划》”）的规定，由於 A 股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及预留授予部分激励对象中共计 32
名原激励对象发生退休、离职等情形，已不符合有关激励
对象的规定，公司拟对上述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2．回购注销数量及价格
因公司 2020 年度至 2024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及 2025 年中

期权益分派方案的实施，按照《激励计划》第十四章“限
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原则”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
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缩股等事项，公司
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进行相应的调
整”。具体调整方法及调整后的回购注销数量如下：

Q ＝ Q0×（1 ＋ n）
其中：Q0 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n 为每股的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的比率（即每股
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Q 为调整
后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根据上述规定，本次回购注销的首次授予部分 28 名原激
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由1,890,400股调整为3,440,528股，
其中 2,398,427 股已解除限售，剩余 1,042,101 股尚未解除
限售；本次回购注销的预留授予部分 4 名原激励对象持有
的限制性股票由 210,000 股调整为 273,000 股，其中 153,153
股已解除限售，剩余 119,847 股尚未解除限售。因此，本
次回购注销首次授予部分及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共计
1,161,948 股，占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总量的 0.72%，
占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 0.01%。

另外，根据《激励计划》第十三章“公司、激励对象发
生异动的处理”的相关规定，上述 32 人中：5 人持有的限
制性股票按授予价格（首次授予部分调整后为 2.39 元 / 股，
预留授予部分调整后为 6.54 元 / 股，下同）回购注销；27
人持有的限制性股票按授予价格加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
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回购注销。

3．回购资金来源
回购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验资及完成情况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回

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并减少注册资本的事宜进行审验，并出
具了安永华明 (2026) 验字第 70017244_V01 号的《验资报告》。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已於
2026 年 1 月 15 日办理完成公司本次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
销事宜。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9,914,086,060
股减少至 9,912,924,112 股。

四、本次注销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比例 股份数量 股份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5,263,872 0.05% -1,161,948 4,101,924 0.04%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9,908,822,188 99.95% 0 9,908,822,188 99.96%

总股本 9,914,086,060 100.00% -1,161,948 9,912,924,112 100.00%

注：1．上表以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为股权登记日的发行
人股本结构表作为依据测算，最终数据以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2．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
化，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特此公告。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1月 16 日

【香港商報訊】記者李溪報道： 「全域全時鴻蒙
之區」，在日前舉行的深圳市龍崗區七屆五次黨代
會議上，被明確列為核心發展戰略。該戰略由龍崗
科創局牽頭推進，以開源鴻蒙系統為數字底座，通
過搭建高能級生態載體、拓展全場景應用空間、集
聚頂尖創新資源，推動智能化技術深度融入政務服
務、城區治理、教育醫療等關鍵領域，為深圳東部
中心建設注入強勁科創動能。

鴻蒙場景化落地逐步實現
龍崗區科技創新局局長林逸濤在會後表示， 「全域

全時鴻蒙之區」建設作為核心戰略是龍崗產業發展進
程中一次深刻的戰略轉型。隨着坂田、大運兩大國產
操作系統生態核心集聚區加速成型，一批鴻蒙應用場

景正落地見效，龍崗以技術創新為抓手，讓市民在日
常生活中切實感受到數智化帶來的便捷與高效。

黨代會報告提出的 「政務與公共服務鴻蒙全覆
蓋」目標，正通過場景化落地逐步實現。據介紹，
龍崗區科技創新局為此組建了 「鴻蒙之區」建設工
作專班和總師團隊，發布33大領域鴻蒙場景機會清
單，推動政務服務打破數據壁壘、優化辦事流程。
目前，全國首座二次供水開源鴻蒙泵房、全市首輛
開源鴻蒙警車 「移動警務室」已正式啟用， 「警
鴻」 「建鴻」 「交鴻」等行業應用範例持續湧現，
讓鴻蒙技術從 「可用」向 「好用」穩步邁進。

數智滲透衣食住行全維度
未來，鴻蒙政務將實現更全面的智能升級。政務

智能體共創平台將整合各部門數據資源，企業和市
民辦事時，系統可自動預填信息、匹配所需材料，
實現 「一次申報、全程網辦、智能審批」。無論是
企業註冊登記、項目審批，還是個人社保醫保辦
理、證件補辦，都能通過鴻蒙終端完成 「無感智
辦」，大幅減少跑動次數和等待時間。同時，全場
景國產操作系統示範標杆園區將提供測試驗證、技
術諮詢等一站式服務，讓政務服務效率與企業發展
需求同頻共振。鴻蒙的普及，讓龍崗將智能化便利
延伸至生活的每個角落。

同時，粵港澳大灣區應用場景創新中心（龍崗）
將為鴻蒙技術提供更多試驗田，攜手50個城市和機
構共建場景創新生態聯盟，讓新技術、新產品在政
務、民生、產業等領域快速迭代。

深圳龍崗建「鴻蒙之區」 政務民生迎「AI管家」

【香港商報訊】記者
冷運軍報道：在粵
港澳大灣區深度
融合發展的浪潮
中，一座面向港
澳青年的創新創
業基地正於東莞
濱海灣新區迅速
崛 起 。 2025 年 ，
東莞濱海灣港澳青年
創新創業基地快速發展，
成功引進20個港澳台創業項目，吸引了28位港澳
台青年才俊匯聚於此。

構建「1+4+N」科創生態
「我們基地的核心使命，是搭建一座連接港澳科

創力量與東莞雄厚產業腹地的橋樑。」基地總經理
鄭錦興（圓圖）表示。區別於純軟件或互聯網孵化
器，基地有着鮮明的 「硬核」色彩——聚焦 「人工
智能+智能終端」領域，專門招引那些需要藉助東
莞 「世界工廠」能力進行硬件迭代、產品優化與量
產加速的初創團隊。

為此，基地創造性構建了 「1+4+N」產業驛站
科創生態。 「『1』是立足濱海灣新區核心平台，
『4』是深度聯動虎門、沙田、厚街、長安四個製

造業重鎮的產業資源， 『N』是鏈接無數供應鏈
企業與市場渠道。」鄭錦興解釋道。這一體系旨
在破解港澳青年創新創業中普遍面臨的 「從 1 到
10」的產業化難題，通過共享工廠模式，提供從
產品設計優化、供應鏈採購、小批量打樣到規模
化生產的一站式服務，讓創新成果更快從實驗室
走向生產線、進入大市場。

積極拓展創新要素對接
面對灣區融合發展提質加速的新階段，基地主動

出擊，積極拓展與廣州、深圳、香港等核心城市的
創新要素對接。目前基地已與香港科學園、澳門商
報等機構建立戰略合作，並依託OPPO、vivo等本
地產業龍頭，深度鏈接深圳的科研資源與廣州的資
本力量。2025年，基地已舉辦超過10場高端科創
活動，包括 「人工智能+智能終端共同孵化加速計
劃」（AIST計劃）發布、2025灣區創科加速交流
會等，促成了多項技術對接與產學研合作，成功推
動東莞市及濱海灣新區與香港科學園建立合作關
係，初步形成了 「鏈接港澳、聯動前海、輻射灣
區」的協同創新格局。

東莞濱海灣打造
港澳科創「夢工廠」


